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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丹 阳 市 财 政 局

丹人社发〔2021〕111号

关于印发《丹阳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
奖励实施细则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高新区管委

会，练湖生态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深入推进“人才强市”工作的

意见（2021-2025）》 (丹发〔2021〕31 号)和《关于印发〈大

学生“聚丹”计划（2021-2025）〉的通知》（丹发[2021]33 号）

精神，制定《丹阳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奖励实施细则(试

行)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丹阳市财政局

2021 年 9 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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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阳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奖励
实施细则(试行)

一、申报对象

依法注册、纳税并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．为我市企业引进初次就业的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、

中级工（四级职业技能等级）以上技能人才、初级职称以上

专业技术人才；

2．引进人才与我市企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且在

我市按时足额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 个月以上；

3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我市引才企业签订引才协议，

并报市人社部门备案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按照每人 500 元标准给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奖

励。

三、申报及发放程序

1．申报。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于每年 3 月向市人社部

门提交上年度引才奖励申请，并提供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

才奖励申报表》、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奖励申报花名册》、

营业执照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、引才协议、企业支付机构

引才发票、录用人员学历证书（技能证书）等材料。

2．审核。由市人社部门负责受理、审核、公示，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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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; 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市人社部门向市财

政部门申请资金拨付。

3．发放。由市人社部门负责将引才奖励资金拨付至相

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．申报机构应当具备良好的诚信状况，申报时被列入“失

信惩戒”对象或“黑名单”不可申报；机构出现上述情形的，已

申报、审核通过的补贴应停止继续发放。

2.对弄虚作假套取骗取补贴的机构，一经查实，按有关

规定追究责任。

3．本细则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试行 2 年，由丹

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丹阳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奖励申请表

2.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奖励申报花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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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奖励申报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机构名称

地址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
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编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奖励申报金额 接收奖励资金账号

申请引才

奖励资金 共招引 人，申请引才奖励 万元。

申报单位

意见

本单位承诺申请表格所填内容及提交的其他材料均真实、正确无

误，且明确若未如实填报或提交虚假材料，将被取消申报资格，并被

追究相关责任。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审核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说明：本表由人力资源服务就够填写，一式三份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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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引才奖励申报花名册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（盖章）： 企业（盖章）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历
户籍所在地

（省、市、县）
录用时间

劳动合同

起止时间
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机构填表人： 企业审核人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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